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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事務處（以下簡稱本處）為協助境外生在學期間

藉由工讀機會補助其生活所需，養成獨立自主精神，特定訂本要點。 

二、 工讀資格： 

(一) 申請工讀者需為本校在學學生。 

(二) 參與工讀期間，若因休學、退學者，或因特殊事故、疾病不克繼續

者，得取消其資格。 

三、 工讀項目：以輔助性工作為原則，不妨礙學生學業與身心發展為限。學

生亦不得以參與工讀為由而缺課。工作內容包含辦理活動支援、行政文

書、環境整理、其他指定或臨時性工作為原則。 

四、 如工讀生無法於上班時間完成交辦業務，本處交辦人應優先考量由其他

工讀生接替完成。如必須由原工讀生於非工讀時間辦理，交辦人應與工

讀生管理者溝通其加班時數並給予工資。另有關涉及智慧財產之創作如

未另外提供工資，須向工讀生確實告知；如須提供另外工資者，交辦人

需與主管核備後再行交辦。 

五、 工讀時數： 

(一) 境外生：工作時間除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為 20小時。 

(二) 本地生：每天至多 8小時。 

六、 工讀生對所派任之工作，應受單位主管及督導人員，忠誠負責、切實處

理，不得怠忽職守。本處得不定期進行工讀生考核，落實本管理要點。 

七、 有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三、四、五款所列情形之一者，或工讀生有下

列情形者，本處得於十日前預告終止聘僱。 

(一) 上班遲到早退，經勸阻不聽仍未改善者。 

(二) 上班時間，未經請假無故不到或擅離職守者。 

(三) 盜取公物者。 

(四) 不聽指揮，違抗命令者。 

(五) 未經同意與授權擅自將本處交付資料複製、挪用、攜出或轉移者。 

八、 工讀報酬依工作紀錄表之工時計酬。給付標準依勞動部之基本時薪之規

定辦理。 

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國際事務處保有修正及解釋之權利。 



十、 本要點經自本處處長通過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